
关于做好养老机构预收费
存管工作的通知

各县（市）区民政局、开发区社会事业（发展）局，各预收费存管商业银行，相关养老机构：
为加强和规范我市养老机构预收费管理，健全预收费存管规则，保障老年人合法权益，根据《关于印发〈养老机构预收费存管工作指引〉的通知》（民办发〔2025〕9号）《吉林省养老机构预收费监管办法（试行）》（吉民联〔2025〕1号）等有关规定，结合我市实际，现就做好养老机构预收费存管工作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规范账户管理
（一）账户开立。养老机构应当在我市公布的承接预收费存管业务的商业银行名单范围内，自主选择一家银行开立唯一预收费专用存款账户。
1.开立专用存款账户需提供以下材料：
（1）账户开立申请书；
（2）营业执照或法人登记证书副本原件及复印件；
（3）法定代表人或主要负责人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
（4）养老机构备案回执；
（5）存管银行要求的其他材料。
2.签订存管协议。存管银行审核养老机构提交的材料后，对符合条件的，应当为其开立专用存款账户。养老机构与负责监管的民政部门、存管银行签订《长春市养老机构预收费存管协议》。
3.报告有关信息。养老机构应当填写《长春市养老机构预收费信息报告表》《养老机构预收费标准清单》，于专用存款账户开立后的7个工作日内向负责监管的民政部门报告。
连锁化经营的养老机构应当根据不同法人主体单独开立专用存款账户。
（二）账户变更。养老机构专用存款账户信息需要变更的，养老机构应当按照有关规定及时到存管银行办理变更手续，于专用存款账户变更后7个工作日内向负责监管的民政部门报告。
（三）账户撤销。养老机构因停业、歇业等原因暂停、终止服务或变更存管银行的，应提前30日向负责监管的民政部门报告存管资金处置、退费计划等方案，自报告之日起，不得再收取押金、会员费。民政部门审核通过后，出具同意撤销专用存款账户的书面材料，存管银行按规定办理账户注销和资金退回手续。专用存款账户撤销后7个工作日内，养老机构向负责监管的民政部门报告。
二、规范资金使用
（一）资金存入。养老机构原则上通过存管银行收取押金、会员费。通过其他支付机构或者现金收取的，应当与收取当日（至迟次日）划转或存入专用存款账户。专用存款账户实行分科目管理，押金、会员费需单独核算，不得混用。本通知下发前收取的押金、会员费未进行科目分类的，应当分别明确押金、会员费的金额，存入专用存款账户。
（二）风险保证金。养老机构专用存款账户要留存一定金额的资金作为风险保证金，但留存比例不得低于该账户近三年会员费总额10%（收取不满三年的，按累计收取会员费的总额计算），且不得低于该账户上年年末余额20%。
1.资金额度。“近三年会员费总额”具体金额由负责监管养老机构的民政部门核定后提供给存管银行。
2.动态管理。每年3月31日前，养老机构向负责监管的民政部门报送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本机构上年度财务审计报告（含固定资产净额），民政部门重新核算“近三年会员费总额”具体金额并提供给存管银行，存管银行据此调整风险保证金最低额度。专用存款账户余额接近风险保证金最低比例时，存管银行应当向养老机构进行预警。
[bookmark: _GoBack]（三）资金支用。养老机构使用存管资金，应当向存管银行发起支出申请，说明资金用途，并提供有关佐证材料。符合《吉林省养老机构预收费监管办法（试行）》使用用途要求的，存管银行应当及时为养老机构办理资金支出。
1.容缺办理。存管资金用于支付突发情况下老年人就医费用的，存管银行可以容缺办理，养老机构应当于老年人就医后7个工作日内补齐相关佐证材料。
2.异常处置。专用存款账户出现账户余额达到风险保证金最低比例以及《吉林省养老机构预收费监管办法（试行）》《养老机构预收费存管工作指引》明确的资金异常流动情形时，除办理退费外，存管银行不得为养老机构办理支出，同时应向负责监管的民政部门作出风险提示，并按照《养老机构预收费存管工作指引》有关规定及时报告相关部门。
三、加强监督管理
（一）落实主体责任。养老机构应规范开展预收费工作，不得诱导老年人或者其代理人交纳预收费，不得非法吸收公众资金。要常态化开展防范非法集资宣传，在显著位置公开吉林省非法集资举报电话963099，主动接受服务对象和社会公众的监督。
（二）规范收费行为。各县（市）区、开发区民政部门要摸清辖区内养老机构预收费情况，做好养老机构预收费资金存管相关信息备案工作，督促养老机构落实主体责任，完善养老服务协议，公开公示收费信息，规范养老机构签约、履约行为，提升管理服务水平。
（三）强化风险研判。各县（市）区、开发区民政部门要牵头做好养老机构预收费的风险排查和监测预警，加强对养老机构违规收取使用预收费、无理由不退费或者拖延退费、资金异常流动等问题线索的综合研判，发现苗头性风险，及时稳妥分类处置。
（四）做好政策衔接。养老机构预收费应全额纳入监管范围，本通知发布前已收取预收费但未完成服务的养老机构，应当在本通知发布后三个月内完成开立专用存款账户、信息报告等工作。各县（市）区、开发区民政部门要督促指导养老机构及时完成相关信息录入工作，确保民政养老信息系统与存管银行账户管理系统有效对接。

附件：1.长春市养老机构预收费存管协议（示范文本）
      2.长春市养老机构预收费信息报告表
      3.养老机构预收费标准清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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